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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諸論 

 

國民中小學教育階段身心障礙類特殊教育教師教導著身心特質不

同於一般的學童，基於學生身心條件的缺陷與特殊，教師除應具備有

特殊教育的專業知能外更須在教學方法上需不斷創新變通，才能發揮

教導身心障礙學童的成效；尤其在今日特殊教育環境快速變遷中、特

教教師在面對的問題已非一人獨力可解決，其有賴整個特教體系的支

援系統也能完善的提供適當的支持，才能讓特教教師在工作上得心應

手；因此探討特教教師工作滿意以暸解特教工作環境支援系統是否完

善，對身心障礙類特殊教育教師的教學成效有很大的幫助。 

本章分五節：第一節研究背景與動機、第二節研究目的、第三節

待答問題與研究假設、第四節研究範圍與限制、第五節名詞釋義，分

述如下：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壹、 研究的背景 

我國身心障礙類特殊教育的發展起於民國前四十二年，至今百餘

年的歷史；近三十餘年來，教育的普及與人權觀念的發展，特殊教育

的發展突飛猛進，自民國五十一年在臺北市中山國小成立第一個啟智

班後，隨著七十三年「特殊教育法」的公布，二十多年來身心障礙類

特殊教育的發展，已從國民教育階段，向下延伸至學前教育，同時也

往上發展至高職教育的蓬勃發展階段與整體規劃。對身心礙障學生之

教育服務型態也從「自足式」特教班的單一模式，擴展至特殊學校、

資源班、融合班、普通班、養護機構以及在家教育等多樣安置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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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受「融合教育」理念影響，各師資培育機構與縣市教育單位

開始實驗並推動「融合班」之模式以及安置輕度身心障礙學生於「普

通班」之教育型態。 

在法律上，我國歷年來藉由立法機制來保障身心障礙者，包括：

五十七年初公佈實施的「九年國民教育實施條例」第十條提出：「對

體能殘缺、智能不足及天才兒童應施以特殊教育或予適當就學機會」；

六十九年公佈實施，七十九年修正的「殘障福利法」；七十三年公佈

實施，八十六年、九十年修正的特殊教育法，顯示出特殊教育的理念

在國內萌芽與茁壯。 

隨著人類文明的進步，人性價值與尊嚴的提昇，特殊教育的發展

不但是世界潮流之所趨，更是衡量一國進步水準的重要指標(朱經明，

民86)。 

基隆市國民教育階段身心障礙類特殊教育在九十五年一月經研究

者調查共有三十五所國小及十六所國中合計五十一所學校設置身心障

礙類特殊教育班包括：智障集中式、聽障集中式、不分類資源班、聽

障資源班、視障巡迴輔導、自閉症巡迴輔導在家教育，合計設有九十

班身心障礙特教班，安置學生1,000人，任教教師合計251人。而基隆

特殊教育課在九十二年六月卅日正式成立後特殊教育業務的積極推

展，特教業務包括：1.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業輔導委員會 2.特殊教

育諮詢委員會 3.特殊教育輔導團 4.特殊教育教師進修研習 5.身心

障礙教育：(1)身心障礙班設置(2)身心障礙學生安置、輔導及升學輔

導轉銜服務(3)身心障礙學生十二年就學安置及升學輔導(4)身心障礙

學生教育輔助器材、專用教科書申請及補助(5)身心障礙學生教育補助

(6)結合學前特殊教育，辦理特殊兒童普查，提供早期療育、暫緩入學

申請服務(7)推動無障礙校園環境措施等業務都已邁入正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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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研究動機 

教育的執行人為教師，工作品質直接影響到我國基礎教育的成

效，身心障礙學生受身心缺陷所限，教育為其參與社會生活與能夠獨

立自主的最大機會，身心障礙類特殊教育教師則是影響教育成效的主

要關鍵。 

近年，國民教育為教育改革中最快速的一環，國民教育特殊教育

服務對象及內容上不斷的變動，整個社會及家長們也日益提升對服務

品質的要求，定期全國特教評鑑更嚴格的督促著特殊教育工作人員；

在環境快速的變遷中，如何促使每一位特殊教育教師勇於面對問題達

成使命實有賴深入探討。 

筆者從事特殊教育工作已十年，身為特殊教育的一分子有義務對

身心障礙類特殊教育的現狀做一定程度的呈現與剖析，以期在提升特

殊教育的效能上有所助益。 

因此本研究以基隆市身心障礙類特殊教育教師的工作滿意作為探

討重點，研究動機如下： 

教師的工作表現直接影響教育活動推展，教師的工作滿意高，對

工作將持較積極的態度與服務精神、也能更投入教學創新，容易接納

行政的領導致力於教育目標的達成。探討教師需求，提升教師工作滿

意的相關條件此為研究動機之一。 

身心障礙學生的學習比一般正常學生來得困難，又視其障礙類別

與程度的不同常伴隨其他病症，近年特殊教育收取的學生在身心障礙

程度有越趨嚴重的情形，特教班的教師所面臨的教學問題日趨複雜，

所接受的挑戰也比普通班教師更大，教師的工作滿意在面對學生結構

的變遷其工作滿意狀況有待進一步探討，此為研究動機之二。 

近年來，世界經濟環境的改變、國家財政的困難、家長意識的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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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以及社福團體的積極爭取，使得特殊教育教師受到前所未有來自四

面八方的壓力，也間接的能影響了特殊教育教師在工作上的看法與滿

意度的改變，此為研究動機之三。 

據蔡崇建（民74）研究，台灣地區的各類特殊教育教師異動率偏

高，異動原因以無成就感、專業知能不足、工作壓力、學校不重視、

家庭等為主因，足見工作滿意程度對特殊教育教師異動現象具有影響

作用。因此，學校領導主管如何以教師工作滿意理論為基礎，深入瞭

解問題的成因與背景，進而採取有效的因應策略，此為研究動機之四。 

在國內的相關研究之中，對地區性特殊教育教師的工作滿意度的

研究並不多也沒做較為深入的探討，本研究以基隆市國民中小學教育

階段身心障礙類特教教師工作滿意度為探討對象，具探索性的意義。  

綜言之，身心障礙類特殊教育教師投身於特殊教育的第一線，其

面對的是一群身心發展有別於一般學童的學生，其教學工作上的感受

必有其獨特之處，而工作滿意程度的高低，對整體身心障礙類特殊教

育的發展或對個人而言則影響甚鉅；因此，深入瞭解其工作滿意狀況

實為當務之急 

綜合上述，本研究以基隆市國民中小學教育階段身心障礙類特教

教師為研究對象，探討其工作滿意現況，但期本研究的發現可做為學

校行政單位及教育主管機關及特教工作伙伴們之參考。 

 

第二節 研究目的 

 

一、 探討目前基隆市國民中小學教育階段身心障礙類特殊教育教師

之工作滿意狀況。 

二、 探討不同個人及工作背景對基隆市國民中小學教育階段身心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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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類特殊教育教師的工作滿意狀況的影響。 

三、 探討基隆市國民中小學教育階段身心障礙類特殊教育教師工作

滿意與各向度間之相關情形。 

四、 藉由本研究之實徵調查與分析，提出結論與建議，以提供教育行

政機關、學校在人力資源運用及教師、後續研究者之參考。 

 

第三節 待答問題及研究假設 

 

依據研究目的，本研究探討下列待答問題並建立研究假設： 

一、 基隆市國民中小學教育階段身心障礙類特殊教育教師工作滿意

之內涵及現況為何？ 

二、 基隆市國民中小學教育階段身心障礙類特殊教育教師是否會因

個人及工作背景特徵的不同，在工作滿意上有顯著差異存在？ 

2-1 基隆市國民中小學教育階段身心障礙類特殊教育教師性別對

工作滿意並無顯著差異存在。 

2-2 基隆市國民教育階段身心障礙類特殊教育教師年齡對工作滿

意並無顯著差異存在。 

2-3 基隆市國民教育階段身心障礙類特殊教育教師學歷對工作滿

意並無顯著差異存在。 

2-4 基隆市國民中小學教育階段身心障礙類特殊教育教師婚姻對

工作滿意並無顯著差異存在。 

2-5 基隆市國民中小學教育階段身心障礙類特殊教育教師任教年

資對工作滿意並無顯著差異存在。 

2-6 基隆市國民中小學教育階段身心障礙類特殊教育教師專業背

景對工作滿意並無顯著差異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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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基隆市國民中小學教育階段身心障礙類特殊教育教師教師資

格對工作滿意並無顯差異存在。 

2-8 基隆市國民中小學教育階段身心障礙類特殊教育教師在擔任

職務上對工作滿意並無顯著差異存在。 

2-9 基隆市國民中小學教育階段身心障礙類特殊教育教師在任教

階段上對工作滿意並無顯著差異存在。 

2-10 基隆市國民中小學教育階段身心障礙類特殊教育教師在任教

類別上對工作滿意並無顯著差異存在。 

2-11 基隆市國民中小學教育階段身心障礙類特殊教育教師的任教

學校規模對工作滿意並無顯著差異存在。 

三、 探討基隆市國民中小學教育階段身心障礙類特殊教育教師工作

滿意與各向度間之相關情形。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的主題「國民中小學教育階段身心障礙類特殊教育教師工

作滿意之研究-以基隆市為例」，茲就本研究範圍與限制說明如下： 

壹、 研究範圍：包含研究對象與研究變項兩個部份，分述如下： 

一、 研究對象：本研究於民九十五年一月經全面清查任教於基隆市

國民中小學教育階段設有身心障礙類特殊教育班之16所國中與

35所小學合計51所學校在基隆市特教通報網所通報之身心障礙

類特殊教育教師合計219名加上國中部份未列入特教通報於特

教班兼課教師32人(國中16校，每校兼課人數2人計)，合計251

人，包括有：所有任教於基隆市身心障礙類特殊教育之特教合

格教師及具有一般合格教師證教師與代理代課教師為研究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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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二、 研究變項：本研究之自變項在教師個人背景資料包括：性別、

年齡、學歷、婚姻、任教年資、專業背景、教師資格、擔任職

務、任教階段、任教類別、學校規模等十一個變項；前七項為

個人背景變項，後四項為個人工作背景變項。依變項為教師工

作滿意；教師工作滿意分六個向度探討：工作本身、薪資福利、

升遷情形、主管領導、同事關係及整體滿意等。 

貳、 研究限制：本研究力求完整但受限於研究者個人能力、時間、物

力與資源等因素，仍須有所取捨限制，以下說明本研究的限制： 

一、 研究對象之限制：以任教於基隆市國民中小學教育階段身心障

礙類特殊班之特教合格教師及具一般合格教師證教師與代理代

課教師為研究對象，研究結果不足以推論至其他地區、其他教

育階段及特教資質優異類之集中式或資源班等特殊教育班的特

教教師及一般教育教師及教師之現況。 

二、 實際情境中，有關特殊教育身心障礙類教師、工作滿意相關的

變項甚多，本研究僅就部份不同背景變項及個人工作背景變項

加以探討、分析，無法對所有變項進行探討。 

三、 為求研究之完整，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並輔以開放問題為測量

工具以避免受試者於填答時因自陳方式而未與真實表現相符或

因自我防衛、價值判斷的影響在答卷時有所保留或未據實填答

造成測量產生誤差。 

 

第五節 名詞釋義 

 

為使得本研究所探討之問題，能有一明確概念，並避免混淆，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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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各相關重要名詞解釋如下： 

壹、 國民中小學教育階段：指國民九年義務教育階段，包括有國小教

育階段與國中教育階段。基隆市共35所國小及16所國中合計51所國

民中小學教育階段學校設置身心障礙類特殊教育班。 

貳、 身心障礙類：本文所指特殊教育身心障礙類為基隆市國民中小學

教育階段所設置之身心障礙特殊教育班，包括：智障集中式、聽障

集中式、不分類資源班、聽障資源班、在家教育巡迴輔導班、啟明

巡迴輔導及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等七類。 

參、 特殊教育教師：本研究所稱之特殊教育教師即民國九十五年一月

任教於基隆市國小及國中教育階段之所有身心障礙類教師251位，

包括：特教合格教師、具一般合格教師證教師及代理代課教師，其

中包括擔任行政工作之特教組長及特教教師。 

肆、 教師工作滿意：係指教師對其工作中各項影響因素，工作本身及

相關之人事物所產生之一種主觀性的正向積極的情意取向的感

覺，相關層面包括：工作本身、薪資福利、陞遷情形、主管領導、

同事關係等向度及綜合形成對工作感到喜歡或具有正向取向的整

體性的情意取向的感覺。以編製之『基隆市國民中小學教育階段身

心障礙類特殊教育教師工作滿意度調查問卷』，受試者在此五個向

度與整體滿意上的得分高低決定其整體與各向度的滿意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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